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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2022年春运期间客货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南》的通知

交运明电〔2022〕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长江航务管理局、
珠江航务管理局，各直属海事局：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2022年春节期间有关工作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2022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切实做好2022年春
运期间交通运输疫情防控工作，部在总结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
春运期间人流密集、疫情传播风险大等特点，研究制定了《2022年春运期间客货运场站
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现印发给你们，并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大宣传贯彻力度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仍处于高位运行，国内疫情呈现局部高度聚集、全
国多点散发局面，加之春节期间境外归国人员增多，境内人员流动性增大，疫情输入和
传播风险增加，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同时，2022年春运与北京冬奥会、全国两会等重大
活动服务保障时段重叠，疫情防控任务更加艰巨。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切实增强做
好春运期间交通运输疫情防控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指导各级交通运输部门
加大《指南》宣贯力度，坚持科学精准、分区分级的原则，引导旅客出入交通运输公共
场所、乘坐各类公共交通工具期间严格落实戴口罩、手卫生、“一米线”等防护措施，
保持安全距离，减少走动。

二、落实落细防控举措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督促指导道路水路客货运输及城市交通经营者加强从业人
员培训、规范细化操作流程、适时开展测试演练，严格按照《指南》要求落实落细道路
水路客运、道路货运、城市公共汽电车、城市轨道交通、出租汽车、互联网租赁自行
车、汽车租赁、机动车维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等领域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消毒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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